
第十四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 第47条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
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
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 



  第十五章    国际民事诉讼  

 

     第一节  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 

     第二节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第三节  司法协助——域外送达 

     第四节  司法协助——域外取证 

     第五节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及执行 



       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概念 

       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是指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
事案件时所适用的专门程序。 

    ——主要研究以下问题： 

  （1）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2）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 

  （3）国际民事诉讼中的送达与取证。 

  （4）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5）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第一节    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 
 
一、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中的国民待遇制度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是指外国人在内国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受到司法保护 
的问题。 
 
    现代社会赋予外国人国民待遇，享有与本国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承担同等的诉讼义 
务，无国籍人、难民、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等同。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 
1954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5条： 
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中的国民待遇以互惠为条件，互惠为推定。 
外国对本国人不给予国民待遇，采用对等原则制约。 
         

 



二、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能力 

 （一）外国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 

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是指外国人享有民事诉讼权利、承担
民事诉讼义务的身份和资格。 

 诉讼权利能力冲突适用属人法 

 （二）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 

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外国人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事诉
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身份和资格。 

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一般由其属人法确定，即外国人国籍
国或住所地国认为其有诉讼行为能力，法院地国也认为其有诉讼
行为能力。但在外国人国籍国或住所地国认为其无诉讼行为能力
而法院地国认为其有诉讼行为能力时，则依法院地法确认。  

 



三、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诉讼费用担保制度是指当外国人作为原
告在内国法院起诉时，为防止其滥用诉讼权利，
以及在败诉时逃避其交纳诉讼费用的义务，应
被告的请求或依内国法院的规定，内国法院责
令原告提供一定的财务作为担保。 

   ——一般实行对等原则《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 

   ——可在条约中互免。中国与他国的司法协助条约 

   ——外国人在法院地国有不动产可免于提供担
保。 



  四、诉讼代理制度 

          诉讼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基于法律规定、
法院指定、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当
事人的名义代为进行诉讼活动的行为。 

   1、律师代理 

      ——必须聘请法院地国的律师。 

  德、奥律师诉讼主义、英美当事人诉讼主义 

   外国律师、外国公民可以公民身份代理，中国
公民可以公民身份代理 

       

 



  2、领事代理 

           领事代理一个国家的领事可以依据国际条约或驻在国法

律规定，在其职务管辖范围内代表本国国民参加民事诉讼，以保
护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规定。 

   领事代理与律师代理的区别： 

    ——律师代理是职业，领事代理是职权。 

    ——律师代理须当事人的委托，领事代理无需委托。 

    ——具有临时性质。只要当事人指定代理人 

            或亲自参加诉讼时，领事代理即终止。 

    

 



第二节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一、概念及意义 

        指一国法院以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受
理和审判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权限范围。 

    ——意义 

1、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 

2、管辖权是法院受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前提。 

3、管辖权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问题，影响到案
件的审理结果。 

4、是否具有管辖权关系到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二、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原则 

 
（一）属人管辖原则——以当事人国籍为标志确定管辖权。 

 
    国籍管辖也称为属人管辖，以当事人的国籍为确定管辖权根据。根据这一标准，国

际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论是原告或是被告，也不论其居住何处，当事人国籍国
法院对案件均享有管辖权。 

 
    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多以国籍作为管辖依据，法国1804年民法典第14、

15条规定。 
 
    以国籍标准确定管辖的案件多与人身有关联，特别是离婚、监护、亲子 
关系、继承等案件 。 
 
    属人管辖过于强调保护本国国家和本国当事人的权益，有致外国国家和外国当事人

于不公平地位的嫌疑，且由此形成的判决很有可能不被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   



（二）属地管辖原则 

 
   ——以地域为连接因素确定管辖权。 
    
 1、以住所、居所、惯常居所为标志确定管辖权。 “以原就被原则”与“以

被就原原则” 
 
    2、以物之所在地为标志确定管辖权。 
（1）诉讼标的物所在地  （2）被告财产所在地  
 
    3、以诉讼原因发生地为标志确定管辖权。 
（1）合同案件——由合同成立地、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2）侵权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包括加害行为地、损害发生地。 
（3）海事案件——船舶登记地、行为发生地、船舶扣留地、被告营业地 
（4）航空案件——承运人住所地、承运人主营业地、承运人机构所在地、

目的地、旅客永久所在国 
 



（三）专属管辖原则 

——一国法院对某些涉外民事案件享有独占或 

       排他的管辖权。 
 国际租赁、不动产、法人破产、财政行政、财产
执行、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继承的案件。 

（四）平行管辖原则 
——又称重叠管辖，对一个涉外民事案件两个或
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平行管辖权
取决于原告的选择。 

    好处：为争议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缺陷：出现“一事两诉”和“挑选法院”现象。 



（五）协议管辖原则 

 

 

 

——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达成协议将争议交
某一国法院审理。 
 
范围：协议管辖一般限于合同和财产权益案件； 
          协议管辖仅限于选择一审法院； 
       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须与案件有实际联系；  
 
种类：明示协议管辖。主要表现为书面协议。 
          默示协议管辖。一方起诉，对方答辩。 
 
 
 
 
 
 
 



协议管辖的限制  

 

 1.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有关合同或财产权益争
议； 

 2.协议管辖仅限于选择一审法院，不得变更级
别管辖和专属管辖； 

 3.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须与案件有实际
联系； 

 4.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的管辖协议应是书面的
或以书面形式证明。  



三、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冲突类型：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 
冲突原因：主权因素  法律因素  经济因素 
（一）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及解决途径 
        同一涉外民事案件，几个国家都主张管辖。 
冲突表现：平行诉讼或者一事两诉。 
一事两诉、一事再理、重复诉讼、重叠诉讼 
解决途径： 
  1、通过缔结条约防止管辖冲突。 
  2、通过国内立法解决管辖冲突。 
       ——尊重他国的专属管辖权；承认当事人的协议管辖；采用

“一 
事不再理”原则。美国未决诉讼原则、禁诉令制度 
 
消极冲突的解决：通过国内立法受理诉讼无门的案件 



       不（非）方便法院原则 
        
 

 
     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内国法或有关国际条约，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享有管 
辖权，但因其本身审理该案非常不方便或不公平，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使当 
事人在另一个更为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的制度。 
 
案例：中国公民卢凤珍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伤害案 
 
1990年3月20日，中国公民卢凤珍在美国旧金山购买了机票，搭乘一架中国 
航空公司的班机由旧金山飞抵北京，在下飞机时不慎受伤。卢凤珍为按照美 
国法律 获得更高额的赔偿，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中国航空公司提起 
诉讼。中国航空公司则认为中国法院是最合适的审判法院，请求美国法院根 
据非方便法院理论，驳回原告起诉。美国法院综合各种因素认为中国法院是 
最合适法院并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在该案中，原告虽然在美国起诉未能成 
功，但她已认识到“挑选法院”是一种实现自己诉讼请求的有利方式。  
 
 
 



采用不方便原则的理由： 

1、体现了国际司法礼让精神，体现了尊重他国 

     主权原则。赋予管辖权确定上一定的灵活性。 

2、符合中国诉讼法关于管辖权规定上便于当事 

     人进行诉讼和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 

     便原则。 

3、通过权衡各种因素，可以及时公正的解决纠 

      纷，维护中国的利益。 

4、可以防止原告规避法律、挑选法院的行为。 



（三）管辖权消极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管辖权消极冲突是指与涉外民事案件有
关的国家都不主张行使管辖权，从而使当事人
的权利得不到任何国家的司法救济。 

    ——解决途径： 

           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使法院可例外的受理一般情况下别国都
不受理的案件。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3条 

    针对居住在国外的瑞士公民，可在瑞士起诉。 



四、我国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 

（一）国际条约的规定 

（二）国内立法 ——《民事诉讼法》第四编 涉
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235条：“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
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 

     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级别集中管辖） 



  
      
 1、属地管辖 

——第22条      原告就被告原则。 

       第23条     原告就被告原则的例外，具有人身性质的案件、下落
不明或者失踪宣告案件。 

——第241条    关于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第24-33条    行为地管辖。 

2、专属管辖 
——第34条   关于不动产、港口作业、继承纠纷。 
——第244条  中国履行的三资企业合同纠纷 
3、协议管辖 
——第242条   明示协议管辖 
——第243条   默示协议管辖    



 
 4.集中管辖，就是指将以往分散由各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件集中交由少数受案较多、审判力量较强的
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3次会议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   （1）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2）信用证纠纷案件；
（3）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4）审
理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5）申请承认和强制
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裁决、裁定的案件。  

   上述案件的一审集中由下列法院进行审理：（1）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省会、自治区首府、
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3）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
中级人民法院；（4）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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